
研訂「既存違規砂石碎解洗選場輔導處理方案」總說明

特定農業區既存砂石碎解洗選場輔導處理方案 

壹、依據

一、經濟部九十年九月六日經（九○）工字第○九○○四六一九四○○號公告。

二、區域計畫法。

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四、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

五、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六、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農企字第０九一００一００二一號函。

貳、目標

為因應台灣地區經濟建設每年約六千四百萬立方公尺砂石需求供應，及經建發展穩定持續成長，避免影響國家各項重大公共建設發生砂石
供需失衡，造成停工待料，除增加工程施工成本外，影響公共工程完工時程，進而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遲緩，勞工失業等社會問題之衝
擊。

參、任務編組

一、主辦單位：經濟部、縣（市）政府。

二、協辦單位：內政部、行政院農委會、行政院環保署。

肆、執行期間

本方案執行期間自發布施行日起二年。

伍、輔導對象

場地坐落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屬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前開達到「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具公告工廠規模之砂石碎解洗選場，經輔導土地變更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並經改善後可
符合環保、建管、農業法令規定者，輔導其補辦取得工廠登記。

陸、輔導策略

一、建立資料：

本方案經發布後，由經濟部及縣（市）政府蒐集轄區特定農業區且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壹、
總編第十三點規定或內政部九十一年二月五日台內中地字第０九一００八三七三０號函釋有關違規開發案件之處理原則辦理之既有砂石碎
解洗選場資料建檔列管（調查項目包括：１．設場時間、２．地段地號、３．面積、４．使用地類別、５．有無已辦竣農地重劃）。

二、輔導要件：

符合輔導補辦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及工廠登記作業審查要件如下：

（一）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前已設置砂石碎解洗選場，且目前仍在原址繼續經營者。

（二）經縣（市）政府依「區域計畫法」課與其所負法律責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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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地坐落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屬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

（四）場地坐落不得位於相關法規劃定需特別保護或禁止、限制建築之管制區（如附件一）。

（五）經輔導改善後可符合環保、建管、農業法令規定。

柒、處理程序

一、場地坐落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非屬已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於八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已設置砂石碎解洗選場業者向縣（市）政府
申請。

二、符合輔導要件補辦土地使用變更程序之業者，其申辦流程，依申請面積區分如下：

１、 面積二公頃以下：依「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檢具計畫書、圖文件，送縣（市）政
府審查，並由縣（市）政府對其土地違規使用部分，依「區域計畫法」課其所應負之法律責任後，將申請案轉送經濟部礦務局，再由經濟
部礦務局會同相關單位進行複審，經同意後，由申請人向縣（市）政府辦理土地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其申請變更編定審查作業程序依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辦理。

有關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審查表詳如附件二。

２、 面積二公頃以上：申請人應先依「區域計畫法」規定，檢具計畫書、圖文件送縣（市）政府，並由縣（市）政府對其土地違規使用部
分，依「區域計畫法」課其所應負之法律責任後，將申請案提報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縣市政府非都市土地專責審議小組（十公頃以
下）審查，其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審查程序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

三、應於本方案發布後二年內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提出申請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逾期不予輔導。

四、土地變更編定後，就廠商意願輔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辦理工廠登記。

五、為落實監督管理機制，輔導補辦變更編定為礦業用地之砂石碎解洗選場應由土石採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督導。

六、本方案權責劃分及預定完成期限如後附一覽表。

捌、輔導成效

縣（市）政府應於每六個月將輔導成效報經濟部備查。

玖、經費來源

本案除中、南部主要砂石生產地區縣（市）違規砂石碎解洗選場案件較多在三十件左右，其他縣（市）（非砂石生產地）違規案均在個位
數，所需使用經費不多，且該項業務均與地方產業有關，由縣（市）政府於年度相關預算經費勻支。

特定農業區既存砂石碎解洗選場輔導處理方案權責劃分及預定完成期限一覽表

辦 理 事 項 
主辦（協辦） 

單位 
預定完成期限 備 　　　註

本方案之輔導合法化及協調相關單位 經濟部 自本方案發布施行日起二年內  

訂頒輔導方案作業要點 經濟部 自本方案發布施行日起二個月內  

蒐集既有違章砂石碎解洗選場資料建檔列管
經濟部  

縣（市）政府
自本方案發布施行日起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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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審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

經濟部  

縣（市）政府  

（內政部）  

（行政院農委會）

自本方案發布施行日起二年內 
依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辦理 

辦理工廠登記 縣（市）政府 依廠商意願輔導辦理 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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